《宿州市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决策部署，以完善产业生态为导向，以壮大产业规模为目标，加快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，市科技局研究起草了《宿州市推进“人工智能+”产业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原因
2025年8月26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，明确要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，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，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，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，加快形成人机协同、跨界融合、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落地见效‌‌。2025年8月11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打造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若干政策（2.0版）》（皖政秘〔2025〕108号），明确从强化重大应用场景供给等9个方面推动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。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，推动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，市科技局牵头起草了《措施》。
二、《措施》的整体依据
[bookmark: OLE_LINK1]本《措施》以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和《打造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若干政策（2.0版）》（皖政秘〔2025〕108号）等有关法律规定为依据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形成《措施》。
三、《措施》的具体内容
《措施》共包含8个方面举措。
一是支持重大应用场景创新示范。支持相关单位在智能制造、智慧农业、智慧城市、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养老等多个领域打造创新场景，同时，支持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。
二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以科技计划项目和研发投入奖励等方式，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行业大模型、机器人、智能家居、智能穿戴、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的技术、产品和解决方案攻关。
三是加强创新平台建设。支持通用人工智能领域企业、科研机构等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。
四是支持产业集聚发展。鼓励相关县区人民政府、市管各园区管委会根据自身产业定位，布局智能算力、网络、数据等基础设施，支持招引核心算法、核心部件、基础软件、算力服务和人形机器人、特种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业项目。
五是促进数据开放共享。支持企业、高校院所和第三方机构搭建行业级数据共享开放平台，建立高质量、开放式、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、标准测试数据集等资源库。鼓励数据生产处理供应商依法、合规开展数据采集、数据清洗、数据标注等服务。
六是加大高科技人才引育力度。支持企业招引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，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补助。同时，支持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来宿创新创业。
七是加强科技金融赋能。鼓励金融、保险、担保等机构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，围绕算力、数据、知识产权等要素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八是优化服务保障。常态化组织开展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培训活动、推介活动、战略咨询研究等，提升全社会认知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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